
(格式二)

                  財團法人 XXX

                  收支餘絀表

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年及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
單位：新臺幣元

                項       目
本             期

(如：107年度)

上             期

(如：106年度)

收入

支出

稅前餘絀

所得稅費用

稅後餘絀

金額 % 金額 %

董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主辦會計)

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10 期  20190614  財政經濟篇 

 

 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四日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080457422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4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財政部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§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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